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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7 營業秘密刑事案件(營業秘密法§13 之 1、§13 之 2、§13 之

4)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09 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 4號刑事判決)  

爭點： 

一、 本案被告何建廷與中國大陸晉華公司簽訂「聘僱契約」，可否認

為其有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二、 本案被告王永銘與何建廷等人談論中國大陸晉華公司「待遇內

容」，可否認為其有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

意圖? 

三、 本案被告聯電公司協理戎樂天，「知道」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

DRAM 技術「合作案」，並受指派參與技術開發，可否認為其有

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四、 本案聯電公司已訂定相關「法令遵循之規範及制度」，可否認為

其已盡防免義務? 

五、 本案聯電公司有特定 DRAM 製程，具獨立開發能力，開發方向與

告訴人美光公司不同，並無「使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資料之必

要性，可否認為其已盡防免義務? 

六、 有關聯電公司在美國之認罪協議，基於美國不考慮法人之盡力防

免義務，與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規定之構成要件不同，

其於本案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評析意見： 

一、 本案為美國美光公司、臺灣美光公司營業秘密在臺遭竊用，經

一審臺中地院 109 年 6 月判處 3 名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戎樂

天最高 6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並科處聯電公司罰金 1 億元；經

上訴二審，智慧財產法院於 111 年 1 月撤銷原判決，改判戎樂

天無罪、何建廷、王永銘各為 1年、6個月之有期徒刑，各緩刑

4年、2年；聯電則處罰金 2000 萬，緩刑 2年。 

二、 關於本案美光公司之 DRAM 設計規則參數等資料是否屬於營業秘

密，二審法院維持原審見解，認為其符合營業秘密三要件：(1)

秘密性：本案美光公司之 DRAM 參數資料即使可藉由逆向工程還

原推知，但進行逆向工程，仍須透過相當之人力、物力，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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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資訊，故應認其仍處於「秘密」之狀態，具有秘密性。(2)

「經濟價值性」：本案聯電公司以美光公司之 DRAM 參數資料為

基礎，據以修正其 DRAM 設計規則，即使其 DRAM 開發方向與美

光公司不同，仍可藉以減少花費時間、人力、費用於實驗或試

錯，故具有經濟價值性。(3)「合理保密措施」：保密措施係按

其人力、財力，以社會通常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資訊以不

易被任意接觸之方式控管，即符合要求，不要求達到「滴水不

漏」之程度，本案美光公司與其員工簽訂保密契約、進行教育

訓練及資料分類分級管理、檔案下載傳輸管制等，足認已採取

合理保密措施。 

三、 影響本案二審改判之爭點主要為，3名被告是否有在中國大陸使

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原審基於 3名被告都「知悉」

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故認定其有域外使用之不法意

圖，然二審法院不採此見解，並進一步論述證明不足之處：(1)

何建廷：雖與晉華公司簽「聘僱契約」而拿到專案獎金，但對

於兩家公司合作技術移轉內容「無支配權」。(2)王永銘：雖曾

與何建廷等人談論晉華公司「待遇內容」等，但並未提及「使

用本案營業秘密資料」。(3)戎樂天：雖受指派參與聯電公司技

術開發案，但並未參與兩家公司之「議約與合作過程」。故認

為此部分之證據，不足證明 3 名被告有在中國大陸使用美光公

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四、 參照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166 號判決意旨，按犯罪故意係

行為人對於實現客觀構成犯罪事實之認知與實現不法構成要件

之意欲，「意圖」則指行為人基於「特定犯罪目的」，而實現

不法構成要件，以達其犯罪目的之「主觀心態」。可推知本案

二審法院論證邏輯，乃認為僅依據 3 名被告「知悉」聯電公司

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或收到晉華公司提供之專案獎金、或談

論晉華公司之待遇、或參與聯電公司之技術開發案等証據，尚

不足證明 3 名被告內心是基於想在中國大陸使用美光公司營業

秘密之「特定犯罪目的」而為竊(洩)密犯行，既然欠缺於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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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意圖，自不成立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2之罪。 

五、 本案另一主要爭點為，如何判斷被告聯電公司已盡力為防止行

為。針對此爭議，原審認為所謂法人「盡力為防止行為」，並

非僅要求形式性之宣示規範，須有「積極、具體、有效之違法

防止措施」，依此判斷原則，聯電公司：(1)在「規範性措施」

部分，未確認到職者於前公司之職務，及離職時是否簽署競業

禁止條款，避免安排其立即從事相類似職務，(2)在「物理性措

施」部分，未確實執行營業秘密之監督管理措施；故認為聯電

公司未盡力防止違法行為。 

六、 二審法院維持原審採「實質判斷」，不採形式判斷之見解，並

進一步闡述：(1)侵害營業秘密行為與專利侵權行為不同，侵害

營業秘密之犯罪行為，包含取得、洩漏、重製或使用，其中「使

用」行為無需完全抄襲，行為人只要有「閱覽或參考」，不論

參考後「是否進行量產」，或閱覽後覺得「不需要此技術而不

利用」，即成立「使用」行為。(2)聯電公司有無自主開發 DRAM

之能力，與受僱人有無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或聯電公司有無盡

力為防止行為，兩者無涉，縱聯電公司舉證其具獨立開發能力，

且開發方向與美光公司不同，無法據此證明其已盡防免義務。 

相關法條：營業秘密法第2條、第13條之1、第13條之2、第13條之4、

刑法第317條、刑法第318條之1、刑法第318條之2、刑法

第342條、刑法第359條 

 

案情說明： 

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原任職臺灣美光公司，分別擔任臺灣美光公

司之量產整合部課長、品質工程部副理，均與公司簽署聘僱合約、保

密合約，負有保密義務，僱傭關係終止時，須將擁有之機密資訊文件、

紀錄或其他可存放機密資訊之物品留予公司。 

然何建廷使用臺灣美光公司之電腦系統讀取屬於美國美光公司

之DRAM製程相關營業秘密之A電磁紀錄，下載重製至行動硬碟、USB，

並持有B紙本資料；104年自美光離職，轉至聯電公司任職，不為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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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銷毀上述電磁紀錄及紙本資料，逾越臺灣美光公司原授權使用範

圍。 

而王永銘原在臺灣美光公司擔任製程整合部副理，後調為品質工

程部副理，已無接觸原先任職之製程整合部資料的權限，卻使用公司

配發之筆記型電腦讀取公司之DRAM製程相關營業秘密之C電磁紀錄，

擅自下載重製至筆記型電腦、USB，及上傳至Google Drive網路雲端

硬碟，並持有D紙本資料；105年自美光離職，轉至聯電公司任職，洩

漏上述資料予聯電公司之主管戎樂天，提供製作DRAM設計規則使用。 

被告戎樂天擔任聯電公司協理，明知王永銘持有資料係從美光公

司取得，仍要求其參考美光公司資料，協助完成聯電公司之DRAM設計

規則，以加速完成聯電公司及晉華公司之合作案。 

本案前經臺中地院審理，認為此3人均知曉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

之合作案，何建廷、王永銘卻拿從美光公司取得之營業秘密，用以協

助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DRAM技術開發合作，戎樂天亦知情，故認定

3人均有「於大陸地區使用」美光公司之營業秘密的意圖，應依營業

秘密法第13條之2論罪。雇用人聯電公司，基於其監督管理措施徒具

形式，未盡力為防止行為，故科處罰金。 

然而二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僅憑何建廷與晉華公司簽聘僱契約

而拿到專案獎金，或王永銘與何建廷等人談論晉華公司「待遇內容」

等，尚不足證明其有「在大陸地區使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而戎樂天因未參與聯電與晉華兩家公司的訂約過程，亦無法證明其意

圖在大陸地區使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此部份證據不足，3人均不成

立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之罪。但何建廷與王永銘從美光公司攜出營

業秘密資訊，何建廷將該資訊帶進聯電公司使用，王永銘則洩密給戎

樂天，仍可分別依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2款之「知悉並持有營業秘

密，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第1款之「洩漏營業秘密」罪論處。而

戎樂天明知王永銘提供資訊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卻仍使用，此部分屬

「告訴乃論罪」，因告訴人公司未對戎樂天提起告訴，故法院撤銷原

本有罪判決，改判公訴不受理。 

聯電公司就涉案部分雖否認犯罪，但二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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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在美國之認罪協議等證據，可證明本案聯電公司對於受雇人何

建廷、王永銘侵害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行為，未盡防免義務，仍依營

業秘密法第13條之4科處罰金。 

 

判決主文： 

原判決撤銷，並由智慧財產法院 111 年 1月 27 日改判如下： 

被告戎樂天：被訴違反營業秘密第 13條之 2第 1項之部分，無罪，

被訴違反營業秘密第 13條之 1第 1項第 4款之部分，公訴不受

理。 

被告何建廷：犯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1 第 1項第 2款之知悉並持有

營業秘密，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之罪，處 1 年有期徒

刑，併科罰金 100 萬元，緩刑 4 年，並提供 200 小時義務勞務。 

被告王永銘：犯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1 第 1項第 1款之以侵占而取

得他人營業秘密罪之罪，處 6 個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100 萬元，

緩刑 2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提供 100 小時義務勞務。 

被告聯電公司：因其受雇人即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分別犯營業秘密法

第 13條之 1第 1項第 2款、第 1 款之罪，依第 13 條之 4 規定，

各科罰金 1000 萬元，應執行罰金為 2000 萬元。緩刑 2年。 

 

【109 年 6月 12 日臺中地院 1審判決】： 

被告何建廷：依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第 1 項、第 13條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之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逾越授權範圍而使用罪，處 5

年 6個月有期徒刑，併科 500 萬罰金。 

被告王永銘：依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第 1 項、第 13條之 1 第 1 項

第 1 款之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洩漏營業秘密罪，處 4年 6個

月有期徒刑，併科 400 萬罰金。 

被告戎樂天：依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第 1 項、第 13條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之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明知他人知悉並持有之營業秘

密係以擅自重製方法取得，仍使用罪，處 6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

併科 600 萬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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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聯電公司：因其受雇人即被告何建廷、王永銘、戎樂天犯營業秘

密法第 13條之 2第 1 項之罪，各依第 13 條之 4規定，科罰金

3000 萬元、5000 萬元、4000 萬元，應執行罰金為 1億元。 

 

判決意旨: 

一、本案被告何建廷與中國大陸晉華公司簽訂「聘僱契約」，可否認

為其有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本案法院不採原審見解，認為被告何建廷並無在中國大陸使用告

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理由如下： 

(一) 被告何建廷將臺灣美光公司營業秘密資料「帶至聯電公司

時」，並無至大陸地區使用該資料之意圖 

基於何建廷105年1月後才知道聯電公司與大陸地區之合作

計畫，其於104年10月15日自告訴人公司離職，於104年11

月5日跳槽聯電公司，將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資料「帶至聯

電公司時」，並無至中國大陸使用該資料之意圖。 

(二) 被告何建廷與晉華公司簽訂聘僱契約，僅為「補足聯電公司

薪水較少的安排」，並非晉華公司員工，也未提供資料給晉

華公司 

1. 何建廷與晉華公司 105 年 10 月至 11月間簽訂聘僱契約，

係陳正坤與晉華公司所安排，由晉華公司提供專案獎金，

期間自 105 年 7月 1日起至 110 年 6月 30 日，目的乃為

「補足聯電公司薪水較少的安排」，何建廷工作內容並未

改變，仍在聯電公司工作，並非晉華公司員工，也未提供

資料給晉華公司。 

2. 雖何建廷與晉華公司 105 年 10 月至 11 月間簽訂契約，惟

不能據此逕溯及既往認定，何建廷從 104 年底跳槽聯電公

司或 105 年初得知聯電公司與大陸地區之合作計畫時，即

具有在晉華公司使用告訴人公司資料之意圖。 

(三) 被告何建廷對於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合作技術移轉內容無

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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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何建廷於 104 年 11 月至 106 年 2月 7日期間，擔任聯

電公司 PM2 製程整合部經理，而製程整合須配合 PM1 部門五

大製程之工程師，反覆討論以調配出最佳製程，此反覆討論

過程，須依設備、材料不同而作最佳化之調整，故研發 DRAM

過程，並非何建廷一人能決定最終技術內容，對於聯電公司

與晉華公司合作技術移轉內容無支配權，因此並無在中國大

陸使用之意圖。 

        

二、本案被告王永銘與友人談論中國大陸晉華公司「待遇內容」，可

否認為其有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本案法院不採原審見解，認為被告王永銘並無在中國大陸使用告

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理由如下： 

   (一)被告王永銘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1.據被告王永銘供稱，其被要求提供 F32 設計規則之最終目

的，係要完成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將製程完

全移轉給晉華公司，並供稱其從告訴人美光公司離職前，「知

道」聯電公司打算在大陸地區發展 DRAM 事業，且在大陸地區

有合作對象，合作方式是由大陸地區提供資金，委託聯電公

司從事技術開發，但當時不知道合作對象是誰。 

     2.惟本案法院認為，不能僅以被告王永銘之自白逕認定犯行，

須調查綜參全部事證予以認定。 

   (二)被告王永銘與何建廷等友人談論晉華公司之「待遇及簽約情

況」，並未提及「使用本案營業秘密資料」 

     1.據被告何建廷供稱，王永銘與其討論轉至聯電公司任職之薪

資狀況時，有跟王永銘提到ＯＯＯ在爭取一筆額外「激勵獎

金」，前提是 DRAM 產品要做出來。此外，王永銘曾在 LINE

上與其他友人談論，有關在聯電公司工作只要符合期程，有

年薪加獎金，如到中國大陸建廠則會更高等內容。 

     2.惟本案法院認為，王永銘與何建廷等友人之談論內容，主要

為晉華公司之「待遇及簽約情況」，並未提及「使用本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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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資料」，故據此不足認定王永銘有於中國大陸使用告

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三、本案被告聯電公司協理戎樂天，「知道」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

DRAM 技術「合作案」，並受指派參與技術開發，可否認為其有

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本案法院不採原審見解，認為被告戎樂天並無在中國大陸使用告

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理由如下： 

   (一)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技術合作，乃聯電公司之「商業行

為」，並非戎樂天「代表」公司簽訂與從事此合作案 

     1.原審法院認為，戎樂天指示被告王永銘等參考告訴人公司資

料，協助完成聯電公司之 DRAM 設計規則，以加速完成聯電公

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且被告戎樂天供稱，「知道」聯電

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故認定其有在中國大陸使用

告訴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2.惟本案法院認為，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係聯電公

司之「商業行為」，並非戎樂天「代表」聯電公司簽訂與從

事此合作案，故不得逕此認定戎樂天有在中國大陸使用告訴

人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意圖。 

   (二)戎樂天僅為聯電公司員工，並未「參與」聯電公司與晉華公

司之「議約與合作過程」 

     1.據被告王永銘供稱，戎樂天要求其提供 F32 設計規則之最終

目的，係要「完成」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將 DRAM

製程「移轉」給晉華公司。 

     2.惟本案法院認為，本項合作協議為晉華公司與聯電公司簽

訂，戎樂天僅為聯電公司員工，雖於 105 年 3月受指派參與

F32 DRAM 之「研發工作」，但並未「參與」兩家公司之「議

約與合作過程」，且就王永銘持有之告訴人公司設計規則，

可否為晉華公司所用，缺乏證據為憑，故不足證戎樂天有於

中國大陸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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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意圖」係指行為人基於「特定犯罪目的」，實現不法構

成要件，以達其犯罪目的之「主觀心態」。故此處法院的判

斷重點，乃認為僅依據何建廷、王永銘、戎樂天等 3名被告

「知悉」聯電公司與晉華公司之合作案，或與晉華公司簽訂

聘僱契約並收受其提供之專案獎金、或談論晉華公司之待

遇、或參與聯電公司之技術開發案等証據，尚不足證明 3 名

被告內心是基於想在中國大陸使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特

定犯罪目的」而為竊(洩)密犯行，故認為其並無域外使用之

不法意圖。 

 

四、本案聯電公司已訂定相關「法令遵循之規範及制度」，可否認為

其已盡防免義務？ 

   (一)聯電公司認為原審法院對其課予「過高之防免義務」 

     1.原審法院見解如下： 

     (1)所謂「盡力為防止行為」，並非僅要求一般性、抽象性之宣

示性規範，而必須有「積極、具體、有效之違法防止措施」，

方屬足夠。 

     (2)針對「規範性措施」部分，聯電公司未確認到職者前公司之

職務內容及離職時是否有簽署競業禁止條款，避免安排其立

即從事相類似之職務內容，而在「物理性措施」部分，聯電

公司未落實營業秘密之監督管理，故據此認為聯電公司未盡

防免義務。 

     2.聯電公司不服原審認定，抗辯如下： 

     (1)聯電公司自招募員工起，即採層層防護措施及宣導訓練，以

避免員工侵害他人營業秘密，並有「法令遵循之規範及制

度」，已善盡防止義務。 

     (2)審究雇主查看員工儲存於公司設備之資訊，「非可恣意、全

面性執行監控措施」，需遵循以下判斷標準 ①： 員工合理期

② ③ ④待； 維護企業利益； 合乎比例原則； 法律明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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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聯電公司未「實質審查」新進員工簽署內容是否如實回答，

本案法院認定其未盡合理防免義務 

     1.本案法院不採聯電公司所提抗辯，並進一步闡述，聯電公司

與被告王永銘、何建廷簽訂「聘僱契約書」，雖約定不得將

前雇主之機密資料透露予聯電公司或於工作中使用，並於其

附件之聲明書「是否曾接觸或經手前任雇主之機密資訊等」

問題勾選為「否」，然聯電公司主管、法務、人資部門，均

無質疑、詢問及確認，即予收存，就聯電公司此科技事業之

「高階研發人員」以觀，其「有義務實質審查」王永銘、何

建廷是否如實回答，卻無後續實質管理動作，直接予以聘用，

顯未盡「核實之責任」，故聯電公司對被告王永銘、何建廷

「未盡合理防免義務」。 

     2.此處法院的判斷重點，並非僅依公司是否訂有法遵規範及制

度，而在個案中實質認定公司是否盡「核實之責任」；衡酌

聯電公司招募對象為「高階研發人員」，並非一般員工，法

院認為聯電公司「有義務實質審查」王永銘、何建廷是否如

實回答「是否曾接觸或經手前任雇主之機密資訊等」等問題，

並應有後續實質管理動作，然聯電公司卻無任何核實措施即

直接聘用，故法院認為其「未盡合理防免義務」。 

   (三)因聯電公司「未有效防止」員工竊取他人營業秘密，本案法

院認定其並未盡力為防止行為 

     1.經查聯電公司新事業發展中心副總經理陳正坤，曾在被告何

建廷之要求，特別配給美光公司前員工何建廷等人，可「例

外」讀取個人 USB、無須連上聯電公司網路、有高度資安疑

慮之公用筆記型電腦，得於聯電公司辦公室內使用。 

     2.又依聯電公司於美國認罪協議中承認，聯電公司至遲於 104

年 12 月時，即已「發現」被告何建廷有利用聯電公司筆電下

載傳輸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之行為，聯電公司除未對被告何

建廷為「懲處」外，也未採取任何「改正」措施，甚至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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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筆電，提供包含被告王永銘、何建廷等員工，使用該等

筆電及 USB 來讀取告訴人公司之營業秘密。 

     3.本案法院認為，聯電公司發現員工有讀取利用告訴人公司營

業秘密之情形，並未「懲處」員工或採取任何「改正」措施，

甚至發給員工可例外讀取 USB 之筆電，允許員工在公司內瀏

覽研閱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故認定聯電公司「未有效防止」

員工竊取他人營業秘密，並無防止行為。 

     4.此處法院的判斷重點在於，並非僅依公司是否訂有法遵規範

及制度，而是實質認定公司是否採取「有效」之防止措施，

須回歸「個案」認定。本案聯電公司之法遵制度規範員工不

得使用 USB，卻例外允許員工使用 USB、稽核查出員工違規行

為，卻無任何「懲處」或「改正」措施，可推知其法遵制度

僅具形式，實質上並未「落實管理措施」，故法院認定「盡

力防止行為」之標準，並非要求公司建立最完美的法遵規範，

或要求公司對員工採取全面性執行監控措施，而是要求公司

採取之具體措施，可以「有效防止」員工竊取他人營業秘密。 

 

五、本案聯電公司有特定 DRAM 製程，具獨立開發能力，開發方向與

告訴人美光公司不同，並無「使用」美光公司營業秘密資料之必

要性，可否認為其已盡防免義務? 

   (一)侵害營業秘密與專利侵權不同，營業秘密之「使用」行為無

需完全抄襲，僅要有「閱覽或參考」行為即可成立 

     1.依本案法院見解，聯電公司開發方向雖以韓國三星公司之

DRAM 為藍本，與臺灣美光公司有所不同，然被告何建廷、王

永銘將臺灣美光公司營業秘密之「DR25nmS 設計規則」等參

數資料為基礎，修正聯電公司之 F32 DRAM 設計規則，可藉以

減少聯電公司花費時間、人力、費用於實驗反覆試錯驗證，

大幅提高其設計規則數據之精準度，故據此認為臺灣美光公

司相關參數已「使用」於聯電公司開發自身之設計規則。 

     2.聯電公司不服原審認定，抗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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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聯電公司基於自身特定之製程平台及機器設備，制定設計規

則，縱取得其他公司之設計規則，仍「無助於減省」聯電公

司之「研發時程及成本」。並有證人林育中證稱，因每家公

司之設計規則與其「製程及使用設備」緊密相關，設計規則

是由製程抽取出來之參數，即使在同一家公司，有不同廠區

使用不同設備，設計規則可能不同，故聯電公司拿到其他廠

商之設計規則，也無法提高其精準度。 

     (2)聯電公司具備「獨立開發」DRAM32 奈米製程之「能力」，

可憑自身技術能力完成與晉華公司之技術合作案，並無取得

使用臺灣美光公司之營業秘密的動機及必要性。並有證人楊

名聲證稱，聯電公司內部有 65 奈米嵌入式 DRAM之技術，且

32奈米之技術發展已很成熟，故聯電公司具有開發能力。 

     3.本案法院認為，侵害營業秘密行為與專利侵權行為不同，侵

害營業秘密之犯罪行為，包含取得、洩漏、重製或使用，均

為營業秘密法所認定侵害行為範圍，而「使用」行為無需完

全抄襲，僅要有「閱覽或參考」行為即可成立，且不以對產

品或製程有實益者為限，行為人只要有閱覽或參考，不論參

考後「是否進行量產」，或閱覽後覺得「不需要此技術而不

利用」，即成立「使用」行為。 

   (二)參考或閱覽他人營業秘密後，如「省略」原先不知可省略之

部分製程或步驟，省略後會減免失敗，亦屬使用營業秘密 

     1.依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2950 號刑事判決意旨，營業秘密

之「經濟價值性」要件，係指某項資訊經過時間、勞力、成

本之投入所獲得，在使用上不必依附其他資訊而獨立存在，

除帶來有形之「金錢收入」，尚包括市占率、研發能力、業

界領先時間等「經濟利益」或「競爭優勢」。 

     2.依本案法院見解，營業秘密之保護範圍，包括「實際及潛在

之經濟價值」，尚在研發而未能量產之技術或相關資訊，其

具有潛在之經濟價值，亦受營業秘密法之保護，不論是否得

以獲利。就競爭者而言，取得其他競爭者之營業秘密，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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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學習時間或減少錯誤，提升生產效率，即具有財產價值。

即使試驗失敗或未實際量產之資訊，仍具有潛在之經濟價

值。因此，參考或閱覽他人營業秘密後，如「省略」部分製

程或步驟，而此部分「原先不知」可省略，省略後會「減免

失敗」，亦屬營業秘密。 

     3.此處法院的判斷重點在於：「原先不知」+「減免失敗」。可

推知法院看的是整個研發過程，包含構想、設計、實驗、試

誤，調整等研發的動態發展過程，此過程中如參考其他人的

資訊，「省略」原先不知可省略之部分步驟，可以節省試誤

或減免失敗，亦屬使用營業秘密，而非僅去看研發結果是否

「加進」其他人的資訊。 

  (三)聯電有無自主開發 DRAM 之能力，與聯電公司有防止受僱人侵

害本案營業秘密之義務，兩者無涉 

    1.本案法院認為，參考或閱覽他人營業秘密為使用行為，均屬侵

害營業秘密之行為，聯電公司有防止受僱人侵害他人營業秘密

之義務，不得參考或閱覽「其受僱人侵害他人營業秘密內容」。

然被告何建廷、王永銘因執行職務，致有侵害告訴人公司營業

秘密之犯罪行為，聯電公司自不得參考或閱覽其受僱人侵害他

人營業秘密內容。至於聯電有無自主開發 DRAM 之能力，與受

僱人有無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或聯電公司有防止受僱人侵害本

案營業秘密之義務，兩者無涉。 

    2.此處法院的判斷重點在於：公司的「技術開發方向或能力」與

公司的「防止措施」，係屬二事。亦即公司是否採取與他人不

同之技術開發方向或具獨立開發能力，與公司是否已盡防止受

僱人侵害他人營業秘密之義務，兩者屬不同之事實，故本案聯

電公司縱舉證其有特定 DRAM 製程，具獨立開發能力，且開發

方向與臺灣美光公司不同，無法據此證明其已盡防免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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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聯電公司在美國之認罪協議，基於美國不考慮法人之盡力防

免義務，與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4規定之構成要件不同，

其於本案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一)美國法係由法人獨立承擔刑責，不考慮法人之防免義務 

    1.美光公司除在臺控告聯電公司外，106 年 12 月在美國加州北

區聯邦地區法院控告聯電公司侵害營業秘密，109 年 10 月聯

電公司在美國對竊取營業秘密表示認罪，同意判處罰款 6000

萬美金(約新臺幣 17億元)及協助美國後續調查；而聯電公司

在美國之認罪協議被我國法院用以認定其是否盡力防止行為

之判斷基礎，對此聯電公司辯稱，基於美國法係由法人獨立承

擔刑責，不考慮法人之盡力防免義務，與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4「法人併罰」規定之「構成要件不同」，且美國之認

罪協議未實質審理此部分，故在我國無證據能力。 

    2.依美國聯邦刑法法典第 1831 條、第 1832 條規範之經濟間諜

罪、竊取營業秘密罪等，「組織體」具獨立承擔刑責之能力，

法人可為犯罪主體。至於我國，則與德、日之立法政策相近，

於刑法僅承認自然人可為犯罪主體，對於法人部分，則於「特

別刑法」另定「法人併罰」規定，例如洗錢防制法、公平交易

法、營業秘密法等；並透過「法人併罰」，科法人監督責任，

法人未盡力防止其代表人或員工之不法行為，才有刑罰，如可

舉證證明其已盡力為防止行為，即可免責。 

  (二)美國法與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4規定之「構成要件」不

同，無礙聯電公司於美國認罪協議承認之「犯罪事實」作為本

案之證據 

    1.本案法院見解如下： 

     (1)聯電公司在美國認罪協議承認之「犯罪事實」包含：①聯電

公司資訊部門前於 104 年 12 月發現被告何建廷等人之聯電

筆電，內含有「Micron(美光)」為檔名之作業紀錄檔，即通

知資深副總陳正坤，陳正坤未採取改正措施，並核發何建廷

及另一位員工聯電公用筆電，提供其使用來讀取告訴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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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業秘密，②聯電公司主管戎樂天，使王永銘揭露告訴人

公司之營業秘密，並使用在聯電公司設計規則之初稿，③我

國檢察官執行搜索時，聯電公司主管戎樂天，曾告訴王永

銘、何建廷，倘有非聯電公司之機密資訊，請自行清除，王

永銘及何建廷即依指示，請另一位員工藏匿證物。 

     (2)「傳聞法則」係適用於「被告以外之人」，被告自己之陳述

並非傳聞法則之適用對象，聯電公司在美國認罪協議，包含

「承認」被告王永銘在內之自然人被告「侵害告訴人公司營

業秘密」之行為，就本案構成「審判外之自白」，且係聯電

公司向美國司法部提議並自願簽署，故具有證據能力，得為

本案證明被告聯電公司及其他被告有罪之證據。 

     (3)此處法院的判斷重點在於：「被告審判外之供述不適用傳聞

法則」+「被告於美國認罪協議承認之犯罪事實」。由於傳

聞法則排除證據能力者，限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供述，而被告自己審判外之供述，則不在適用範圍；又本案

聯電公司在美國認罪協議之供述，涉及聯電公司承認侵害美

光公司營業秘密之「犯罪事實」，本案法院是將其承認之「犯

罪事實」，採為本案聯電公司是否盡力防止行為之判斷基

礎，至於如何將該犯罪事實通過涵攝過程，歸屬於構成要件

之認定，仍依我國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4規定，而非美國

法，故即使美國不考慮法人之盡力防免義務，與我國營業秘

密法第 13條之 4規定之「構成要件」不同，亦無礙聯電公

司於美國之認罪協議，作為本案證明聯電公司有罪之證據。 

 

 


